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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814-34

来信人反映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

鑫泉小区温泉路326号违法开办相框

加工厂，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包括：1 .加

工生产及车辆运输噪声影响居民生

活；2 .油漆异味污染空气；3 .超负荷用

电存在安全隐患；4 .曾多次向当地政府

部门举报未果。

威海市 噪声

8月16日，环翠区组织市场监管、安监、公安、消防及温泉镇等单位，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1 .该相框厂为环翠区福顺达相框厂，2012年4月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位于温泉镇温泉路92-6号106室，

主要开展加工相框、装饰画和装裱字画等业务，年净收入约5万元。2012年搬迁至鑫泉小区温泉路214号别墅。2016年4月搬

迁至鑫泉小区温泉路326号二层别墅，建筑面积约249平方米。2 .相框厂有2台设备，1台为微型电锯（1500w电机）、1台钉角

器，现场机器试验，设备噪音较小。厂主加工时间为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5时，其他时间不加工；使用车辆运输货物，

有交通噪声。3 .不存在使用油漆，无油漆异味。4 .威海市供电局温泉供电所查证，7月份最大日用电量，属于正常用电。5 .通

过各信访反映渠道收集情况来看，关于该相框厂的热线报告只有2起，业主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起火灾。对此，温泉镇社

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查看，督促业主及时清理了相关杂物，来电人表示满意，不存在反映多次举报未果的情况。

是 责令改正

市场监管等单位立即向相框厂下达了相关整改通知

书，其已自行停业整改，并于8月16日晚对加工原料和设备

进行了清场。

126 814-36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霍富汽车

锁喷漆气味影响附近鑫兴佳苑（柳子

河路）居民正常生活，该厂臭气无量纲

超出国家标准，虽有环保设备但运行

不正常，多次反映至开发区环保局未

果。

烟台市 大气

经查：信访所述部分属实。现场检查时，没有闻到明显异味。8月17日上午、晚上，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喷漆车

间自动喷漆线排气筒进行了2次采样检测，结果表明：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臭气均不超标，苯1次超标。经执法人员

现场查阅运行台账、药剂消耗、巡检维修等记录，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未见异常。

8月16日晚上、17日凌晨，环保局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厂界以及居民小区进行了2次采样检测，结果表明：厂界苯、

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臭气均不超标，鑫兴家苑小区7个点位臭气均为10L无量纲（未检出），不存在臭气无量纲超出

国家标准问题。

经统计，2016年9月企业废气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完成以来，涉及霍富汽车锁有限公司的异味投诉，环保局仅2017年6月

3日受理过1次，该次投诉经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排查，未发现明显异味，经与投诉人联系反馈，其对投诉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并不存在投诉人多次反映无果的情况。

是 立案处罚

1 .对企业自动喷漆线喷漆车间排气筒超标问题，烟台

开发区环保局已于8月18日责令企业尽快查明原因，予以

改正；8月19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烟开环罚字〔2017〕

第72号），处罚款10万元；8月20日责令企业停产整治，并要

求企业于8月21日前制定上报整改方案。

2 .烟台开发区环保局已于2017年8月18日将该企业列

入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控对象，责令其于9月30日前安装

厂界和排气筒在线监控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同时，加

大执法力度，加密执法监测频次，一旦发现超标，严格依法

处罚。

127 814-38

1 .中石化加油站距离济南市历下

区山大辅仁学校仅60米，不符合规定，

存在污染、安全隐患。2 .学校校园上方

有一10万千伏高压线，不符合《中小学

建设设计规范》要求，有高压线电磁辐

射污染。3 .学校刚建成就要求学生入

学，担心施工材料中有毒物质对学生

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济南市 其他

经调查核实：1 .历下区教育局在济南市辅仁学校北校区规划设计阶段，已委托具有安全评价乙级资质的山东亦安咨

询有限公司，就学校和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济南第一六六加油站安全距离问题进行了咨询评估。辅仁学校属于重重

点保护建筑物，与加油加气站的安全间距要求距离储气瓶50米，距离埋地汽油罐35米，经实地测量学校围墙跟离储气瓶

107米，距离埋地油罐92米，符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4）规范要求。2 .该10万千伏高压线，实际

为10KV转泥线，且不在校园上方。3 .校区建设采用新型装配式冷弯薄壁型钢，采用工字钢框架承重结构体系，设计使用年

限50年。4 .根据电力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1-10千伏电线，距离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为1 . 5米。学校建筑

物离10千伏电线最小距离为30米，输电线杆塔离学校院墙1米左右，且高度在7米之上，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中高压电

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关规

定的要求。

是 其他

根据山东亦安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6月出具的《关于

拟建济南市辅仁学校北校区和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

东济南第一六六加油站安全间距的情况说明》，学校围墙

距离加油站储气瓶107米，距离埋地油罐92米，大于《汽车

加油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4）要求的安全距

离，符合规范要求。根据山东电力研究院2017年6月15日出

具的《济南市辅仁学校北校区10KV转泥线电磁环境监测

报告》（报告书编号：H DC-1706-006）显示，各项电磁数值

均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8月底完成施工。工程竣工

后，由建设单位（北新集团）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部门对

学校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并向社会公布相关数据。检测

合格后才会交付使用，确保给学生一个安全、环保的学习

环境。

128 814-39

滨州市小营高新区山东海润新材

料有限公司将生产废水等污染物在厂

区填埋，生产时产生化工异味及嘌呤

物，影响小营高新区东齐家村村民身

体健康。多次向各级环保部门举报未

能解决。

滨州市 水、大气

8月16日，高新区组织相关部门，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山东海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现有项目为2万吨/年冰晶石项目和年产4万吨硫酸镁项目，环评审批手续齐全。1 .生产废水等污染物厂区填埋问题。两

个项目均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配套污水治理设施，废水经厂内预处理（中和+混凝沉淀）后，进入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进一步处理。该企业排污口采样监测COD17mg/L，氨氮0 . 0923mg/L。2 .化工异味及嘌呤物污染。两个项目按照环境影响

报告书要求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冰晶石项目废气经酸性气净化塔和旋风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硫酸镁项目废气经填料吸附附

塔喷淋吸收后排放，烘干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常。3 .针对群众举报周边有异

味气体和粉尘，高新区环保办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周边尤其是东齐村进行连续4天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氟化物、颗粒

物、硫酸雾等指标均满足标准要求。4 .多次举报未能解决。8月9日，接群众举报，高新区组织公安、安监、环保等部门多次暗

查，未发现该企业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化工异味、嘌呤物的情形。2017年7月6日和7月20日，国家环保大气强化督查组先

后两批次到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该企业存在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否

129 814-40

潍坊诸城市箭口悦庄诸城市宏业

食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1 .生产废

水直接排入河中，污染农田与河道。2 .

生产过程中油烟未经处理直排。3 .车间

冷库无组织废气外溢，有明显氨味。4 .

产生的垃圾未经处理随意倾倒，异味

难闻。

潍坊市
水、大气、

垃圾

经现场检查：1 .该企业无直接通向厂区外环境的污水管道，周边无河流，厂区西侧的水塘水质清澈，未受污染，废水经

罐车拉运至昌城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2 .食品加工项目油烟经精滤网处理后通过烟囱排放，属于环评中备案登记类别，备

案登记项目自行到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系统中填报备案，无需进行验收监测。8月16日诸城市现场检查时，该企

业处于停产状态，没法进行现场监测。3 .车间冷库无组织废气举报不属实，用氟利昂制冷，无液氨；4 .西院墙外垃圾为部分

建筑垃圾，非工业固废。

是 责令改正 限期将沿途路边沟内垃圾彻底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

130 814-42

德州宁津县普实木业有限公司违

法占用村民居住用地修建厂房，同时

有以下环境污染问题：1 .工业废水随意

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2 .生

产噪音、货车运输噪声影响居民休息。

3 .燃煤产生浓烟刺鼻，生产中使用的胶

水释放甲醛，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

4 .割锯产生的木屑存在粉尘污染。投诉

人要求对该企业进行关停或者取缔。

德州市
大气、水、
扬尘、
固废

1 .关于“违法占用村民居住用地修建厂房”的问题。企业占地原为闲散水沟和坑塘，由企业自行出资平整并建设厂房，

不属于村民居住用地，但企业未办理用地手续，属于违法占地。2 .关于“工业废水随意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的

问题。该企业生产工艺主要有涂胶铺装、切割、冷压、热压、锯边、入库等环节，无用水环节，无工业废水排放；厂房房南侧确

有排水，是锅炉循环用水和车间内南边洗手池所排。企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是胶桶和下脚料，存在随意堆放问题。

3 .关于生产噪音、货车运输噪声影响居民休息的问题。企业噪音主要来源于电锯，电锯运转时对周边造成一定影响、

存在夜间运输扰民问题。4 .关于“燃煤产生浓烟刺鼻，生产中使用的胶水释放甲醛，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场

查看时，该企业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该企业2017年3月购买使用燃油锅炉后，仍间隔使用燃煤锅炉，8月16日已拆

除。经检查，企业使用的胶水含有甲醛成分，且工序上无收集设施。5 .关于割锯产生的木屑存在粉尘污染的问题。企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木屑，虽安装收集装置，但效果不理想。6 .关于“投诉人要求对该企业进行关停或者取缔”的问题。2017年2月4

日，时集镇政府对该企业下达了停产通知书；8月2日，再次下达了停产手续；8月14日，时集镇政府联合县电业公司对其进

行了三相电断电措施并下达停电通知书；8月15日，宁津县环保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目前，该企业处

于停产状态。

是
停产整治、

约谈、问责

1 .对该企业停产整治，全面整改。

2 .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立即查处。

诫勉谈话1
人，党内警
告1人。

131 814-43

1 .举报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司

涉嫌未批先建，非法享受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策。2 .举报枣庄市环保局及其下

属区县环保局对环境违法企业不征收

排污费。3 .举报枣庄市环保局为兖矿鲁

南化肥厂、滕州大宗煤矸石发电有限

公司等企业出具虚假环保证明，帮助

企业骗取贷款及争取退税政策。

枣庄市 其他

8月16日，薛城区组织环保、邹坞镇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 .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

司前身为枣庄市榴园纸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9万吨/年纱管纸生产项目获得省环保厅环评审批（鲁环审〔2007〕26号）；

2008年5月，枣庄市榴园纸业有限公司更改为现有名称，企业地点位于薛城区邹坞镇西邹坞村。2008年8月企业开始建设，

2013年10月建成，2014年8月竣工验收（鲁环验〔2014〕152号）。2015年10月，该公司又实施了二期9万吨/年（3200mm型）纱管纸

生产项目，该项目属于违规建设项目。2015年12月，山东省开展清理违规建设项目专项行动中，该企业按照相关要求上报

为山东省政府清理违规建设项目清单后停止建设，2016年4月获得枣庄市环保局环评审批（枣环行审字〔2016〕2号）后重新

启动建设，2017年4月建成投产，总产能达到18万吨/年。2017年7月10日，区环保局对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司强化执法检

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建设一台35T/h循环硫化床锅炉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停止建

设；8月10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 .该企业在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落实过程中，邹坞国税局通过环保部门官

网对公开的处罚信息核实，该企业自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底，未受到环保部门处罚，企业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信访人举报的未批先建问题属实，非法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不实。

市环保局组织有关区市环保局、相关科室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 .近年来，枣庄市环保

局及下属区（市）环保局一直严格按照排污费征收相关规定中的排污费征收项目、核算方式、计算方法及法定程序，依依法

核定我市企业的污水、废气、噪声正常排污费及其超标排污费。其间，有部分企业因其环境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这并并未

影响对其排污费的正常核定征收工作，也未发生过减缴、免缴排污费的行为。

2 . 2014年底以前，枣庄市环保局根据企业无环保违法行为的事实曾为鲁南化肥厂、滕州市大宗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出具环保守法证明。

是 停产整治

1 .薛城区环保局于8月11日给企业下达了处罚决定

书，目前，海象纸业有限公司已处于停产状态，正在实施污

水处理站臭味收集、覆盖系统，8月18日完成覆盖。已责令

该企业8月25日全面拆除未批先建的锅炉，确保锅炉移位、

恢复原状，截至8月22日20: 00，锅炉各连接口断开，部分烟

道拆除，风机拆除，锅炉拆解方案已制定，拆解工作正有序

推进。2 . 2018年后，我市将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税法的相关

规定做好环保费改税相关工作的移交和配合工作。3 .在

2014年底后，我市环保部门根据《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

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已经不再给企业开具环保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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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环境保护局涉嫌包庇企

业，失职渎职，对企业处罚标准不一，

环保处罚信息一直未公开。2016年2月

14日至16日，临沂市开展了春季环保

专项执法行动，查实环境违法行为55

起，其中有14家污水处理厂存在污水

排放超标，这些企业有的被责令整改，

有的却只整改不罚款，而且临沂市环

境保护局拒绝公开上述企业违法行为

的信息。

临沂市 其他

鉴于省环保厅对《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4项标准中增加总氮限值，临沂市环境保护局为调

查了解辖区河道总氮指标，全面掌握全市总氮排放情况，2016年2月14-16日，临沂市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春季环保专

项执法检查活动，将污水处理厂出水总氮情况作为其中一项检查内容。在查处的违法行为中，涉及超标排污污水处理厂厂14

家（10家仅涉及总氮超标，4家涉及其他指标超标）。对于污水处理厂超标问题，临沂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3月8日召开了相

关污水处理厂主要负责人及所在县区环境保护局分管负责人工作会议，责令有关污水处理厂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整

改期间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出水达标。2016年3月14日，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召开了局长办公（扩大）会，专题研究部分污水

处理厂超标问题。会议认为：将污水处理厂出水总氮指标纳入本次春季环保专项执法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掌握

总氮排放情况。由于临沂市大部分污水处理厂建厂较早，“十二五”期间，处理工艺一直围绕COD氨氮总磷等考核指标

进行。2016年春节前后的极端严寒天气对污水处理厂微生物活性造成较大冲击，导致脱氮效果不理想；另外，有部分排

入管网的企业出水总氮较高，对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也造成一定影响。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最终确定给予总氮超标

的污水处理厂一定缓冲时间，立即整改，暂不实施处罚。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在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中，严格按照查处处

分离的原则，对于处罚标准参照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鲁环函〔2013〕736号），同时认真落实案件审理委

员会制度。2016年3月14日下午，将2016年春季环保专项执法行动中涉及总氮超标污水处理厂案件作为复杂疑难案件，

召开了案件审查会议，经案审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最后确定对兰山区李官镇污水处理厂等10家仅总氮超标的污水处

理厂暂不实施处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兰山区康达水务有限公司等4家因其他指标超标的污水处理厂，由涉及

县区继续履行行政处罚程序。临沂市环境保护局所有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均按照要求在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官方

网站进行了公开。（网址链接如下http://www.lyhb.gov.cn/html/xuanchuanjiaoyu/xingzhengchufa/index.html）同时，对于春季

环保执法大检查相关内容，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已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通过临沂电视台、临沂日报、鲁南

商报、沂蒙晚报、临沂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微博和微信等20余家媒体向社会公开。(百度搜索：临沂市环境保护局春季环保

执法大检查，1850条信息)。

2016年4月7日，临沂市环境保护局与市城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督管理工作的函》（临城函

〔2016〕6号）。要求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一是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二是要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

监管，每月5日前将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运行调度表报送市城管局。三是对处理工艺存在缺陷的污水处理厂实施提升改

造工程。通过加强监管，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临沂市各污水处理厂出水达标率全面提升，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在日常例次次执

法检查中，对出水超标的污水处理企业都及时进行了依法查处。

否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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